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和边海防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 设备质量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桂防规〔2020〕7 号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钦州港片区管委会、崇左片区管委会，各市（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县（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加强全区人防监理资质及从业管理，提高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质量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4月2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
设备质量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以下简称“人防设备”）事中事后质量监管，规范产品生产、销售、安装秩序，提高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质量，确保人防工程战时防护（防化）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关于建立人民防空行业市场责任主体失信惩戒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国人防〔2018〕117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自治区内从事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维护管理等活动，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防护设备是指人防工程用于避免或减轻空袭毁伤的防护专用设备，主要包括：
（一）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门扇材质为钢筋混凝土的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
（二）钢结构防护设备：材质为钢的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密闭观察窗、封堵板；
（三）电控门；
（四）防电磁脉冲门；
（五）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
（六）阀门：密闭阀门、防爆地漏、防爆波闸阀；
（七）防护设备附件：各类穿墙翼环套管；
（八）战时给排水防护专用设备；
（九）战时供配电防护专用设备，有防护能力的音响信号按钮；
（十）其他纳入国家标准的防护设备。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防化设备是指人防工程用于避免或减轻核生化武器或次生灾害毁伤的防化专用设备，主要包括：
　　（一）防化报警、监测与控制设备：射线报警器、口部毒剂报警器、空气放射性监测仪、放射性沾染检查仪、毒剂监测仪、空气质量检测仪、风量测控装置、三种通风方式信号控制箱、三种通风方式的灯箱、超压测控装置和核生化控制中心等核生化信息采集处理与专家辅助决策设备；
　　（二）滤毒与净化设备：油网滤尘器（粗滤）、预滤器（中滤）、过滤吸收器（精滤）、内循环净化装置、空气净化装置、生氧装置、洗消设备以及个体防护装具等；
（三）战时通风设备：
1．进风系统设备：穿墙预埋管、直管、连接管、监测取样管、测量管、口部气密性测量设备、传递窗、风机、风量测量装置、风量控制装置、密闭阀门、风量调节阀、换气堵头（或换气阀门）等；
2．排风系统设备：超压测量装置、控制与显示装置、化验室通风柜、防爆超压排气活门、超压排气活门、自动排气活门等；
（四）其他纳入国家标准的防化设备。
第五条  本细则所称设备企业是指具有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生产安装资格的从业企业。
第二章  监管职责
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主要职责：
（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制定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人防设备质量安全管理有关政策，负责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人防设备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二）指导各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督促指导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规范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三）负责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设备企业的进入、退出、换证的审核上报工作；
（四）做好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人防设备质量检测细则统一规范工作；
（五）负责制定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设备企业的达标考核标准、诚信评价标准及产品质量和项目安装质量的检查考评标准，并按“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实施抽查检查；
（六）将设备企业纳入“人防企业从业行为和产品质量监管平台”及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七）负责指导各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开展人防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第七条  设区市、县（市、区）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或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有关人防设备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标准；
（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设备的生产、安装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督工作；
（三）负责对在本行政区域内承接安装的设备企业进行从业行为监督、项目安装质量抽检、诚信评价等，纳入“人防企业从业行为和产品质量监管平台”管理，有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有关人防设备管理规定行为的，由项目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在相关门户网站公示，按层级逐级报送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四）负责人防设备维护保养的监管；
（五）负责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公布检查结果。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章依法依规履行各自职责。
第三章  市场准入、退出管理
第九条  本自治区内从事人防设备生产、销售、安装的企业，应当取得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人防办”）颁发的《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资格认定证书》或《人防工程防化设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资格认定证书》（以下简称“生产安装资格证书”）。
第十条  除国家规定可以跨省销售安装的人防设备外，其他人防设备不得进入本自治区销售安装。
第十一条  申请人防设备生产安装资格的企业应向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和可行性论证报告，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全区人防设备的供需情况对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对申请企业的从业能力条件、诚信状况进行考查，考查通过后按程序上报国家人防办审批。
第十二条  区内设备企业应到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完成企业信息登记；进入区内销售安装的滤毒设备应到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登记生产安装企业信息和产品目录、进驻人员、场地等相关信息。新技术新材料防护设备产品进入本自治区应严格把关，做到标准明确、过程可控、防护质量可靠，完成企业信息登记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
第十三条  设备企业被取消从业资格或自动退出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生产管理
第十四条  设备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有关人防设备生产、销售、安装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标准，自觉接受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十五条  设备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生产安装资格证书”许可的产品类型生产，增加产品类型的应当经国家批准。
第十六条  设备企业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选用图集和技术标准进行生产。
第十七条  设备企业的生产场地、生产设备、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艺流程、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等均应符合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不得私设分厂或加工点，不得挂靠、套牌、异地生产，严禁只接业务不生产、不安装或倒卖业务。
第五章  安装及维护管理
第十八条  人防设备销售安装前应当由设备企业与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销售安装合同或协议，附设备清单。
第十九条  人防设备实行“谁生产、谁安装、谁负责”的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设备企业应当配备专业安装队伍。设备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应制定施工方案，明确施工节点、施工条件，报项目监理单位审核，并书面告知施工单位。
第二十条  国家规定或设计要求一次性安装到位的人防设备应当全部安装到位；不要求一次性安装到位的，应安装预埋件或接口。临空墙孔口应安装防护密闭门，不得使用封堵板。
第二十一条  人防设备预埋件应当严格按图纸、规范配合土建施工同步安装。需要预埋的人防设备安装完成后，在隐蔽施工前应检测合格，经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同意后方可隐蔽，隐蔽后才能拆除有效支撑件，同时做好隐蔽验收记录（归入竣工备案资料）。
第二十二条  人防设备按照施工图安装完成后应按规定进行调试和测试。经检测机构现场全数检测，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后，向建设单位申请人防设备安装工程验收。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对人防工程中安装使用的人防设备质量承担首要责任，设备企业对人防设备产品质量和安装质量承担主体责任，人防工程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人防设备质量检测机构、人防工程使用管理单位按职责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人防设备生产、安装、维护等涉及多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其他文件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质量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防办字﹝2017﹞131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